
土地资源和技术控制指标清单 

“用地清单”类型 ☑ 市级   □ 区级 宗地号 A001-0212 

项目名称 暂无 

一、地块信息 

（一）基本信息 

地块位置  宝安 区 新安 街道 金科路与罗田路交汇处西南侧   

用地面积（公顷） 1.52 

土地规划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

拟供应方式 挂牌出让 

（二）规划设计条件 

容积率 5.4 总建筑面积 82300 

具体指标 

 

住宅 71050 平方米，商业 5500 平方米，物业服务用房 150 平方米，

6 班幼儿园 2200 平方米（独立占地面积不少于 1800 平方米），托
育机构 500 平方米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500 平方米，社区

健康服务中心 1400 平方米。

 

 



二、清单内容 

单位名称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部门联系人 陈工 联系方式 88101310 

事项内容 

序号 技术控制指标和管控要求 管理依据 

1 

规划保留金科路西南侧（项目

东北侧）及罗田路东南侧（项

目西北侧）管道，管道容量分

别为 12 孔及 6 孔。 

《深圳市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专

项规划》 

2 

1.应设置 1 座片区汇聚机房，

机房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。 

2.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

的单体建筑应预留单体建筑

机房面积，并配置与市政管道

接驳的管道资源。 

3.机房建成后产权无偿移交给

政府。 

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

则》《深圳市通信接入基础设

施工程设计规范》 

3 

该宗地范围内有深圳电信的

管道 1 孔 50 米、光缆 1 条；

深圳移动的管道 2 孔 220 米、

光缆 1 条。开展通信管线迁改

前须去函征得相关权属单位

同意，并通过合法合规方式选

定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通信

管线迁改的施工单位实施。 

《广东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

规定》（粤府令第 256 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通信设施保

护的通知》（深通业〔2021〕

169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深圳市

特殊工程认定和发包办法的通

知》（深府〔2012〕46 号） 

单位名称 市生态环境局 

部门联系人 胡工 联系方式 23911920 

事项内容 

序号 技术控制指标和管控要求 管理依据 

1 

技术控制指标：房屋隔声要

求。管控要求：自 2023 年起，

新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的噪声敏感项目，需落实《建

筑环境通用规范》对声环境的

要求确保建筑物室内声环境

质量。 

《深圳市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

案(2022-2024 年)》 



单位名称 市住房和建设局 

部门联系人 高工 联系方式 83788737 

事项内容 

序号 技术控制指标和管控要求 管理依据 

1 

技术控制指标：将落实 BIM 技术应用的

相关要求纳入供地方案、用地规划许可

证或规划设计要点中，在规划审批阶段

应用 BIM 技术进行方案比选，辅助审批。 

管控要求：2023 年起,全市所有新建（立

项、核准备案工程项目）（投资额 1000 

万元以上、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）

全面实施 BIM 技术应用，在办理规划许

可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各审批报建环

节提交 BIM 模型。 

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推

进 建 筑 信 息 模 型

（BIM）技术应用的实

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（深府办函〔2021〕

103 号） 

2 

技术控制指标：对于要求实施装配式建

筑的新建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（研发用

房或产业用房）项目，在建设用地规划

条件中明确装配式建筑要求。在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中注明“项目应当按照要

求实施装配式建筑”等新型建筑工业化

建造方式的要求。 

管控要求：2023 年起，新办理用地规划

许可证的全市新建民用建筑、工业建筑

（研发用房或产业用房）项目原则上全

部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设。 

《深圳经济特区绿色

建筑条例》《深圳市

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

发 展 行 动 方 案

（2023-2025）》《深

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

于明确推进新型建筑

工业化发展相关工作

的通知》 

3 

技术控制指标：将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

划相关内容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并根

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建设用地规划条件

中明确绿色建筑等级要求。 

管控要求：落实住建部应急部《关于加

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深

建科[2021]76 号）关于超高层绿色建筑

等级相关要求；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，

新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，包

括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，需按照《条例》

第六条落实绿色建筑等级要求。 

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

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

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

管理的通知》（深建

科[2021]76 号）、《深

圳经济特区绿色建筑

条例》《深圳市住房

和建设局关于明确<

深圳经济特区绿色建

筑条例>执行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 

 



单位名称 市交通运输局 

部门联系人 耿工 联系方式 83892024 

事项内容 

序号 技术控制指标和管控要求 管理依据 

1 

技术控制指标：交通噪声污染防控建议 

管控要求：1、在已建成或者将要建成的城市交

通干线两侧新建噪声敏感建筑物的，噪声敏感

建筑物与城市交通干线之间应当保留一定的退

让距离，临路一侧建筑用地红线退让距离不得

少于十五米。退让距离以内区域应当进行绿化

或者作为非噪声敏感性应用。 

2、合理布局建筑物，临路一侧建筑应当按《深

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退让用地红线，编

制项目环境影响预测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采

取隔声窗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，保障建筑物及

建筑物地面噪声值达到《民用建设隔声设计规

范》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规定的该区域技术标

准和规范要求。 

《深圳经济特

区环境噪声污

染防治条例

（2020 年修

订）》 

《建筑工程涉

及文件编制深

度规定》 

2 

技术控制指标：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编

制要求和指导性建议 

管控要求：根据《深圳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

价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中心城区范围内住宅类

项目新增建筑面积达到 3 万平米，或新建直接

通道连接城市主干道及以上等级道路的所有建

设项目需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工作。依据上述规

定，本项目需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工作。 

深圳市建设项

目交通影响评

价技术指引

（试行） 

单位名称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

部门联系人 刘工 联系方式 88121457 

事项内容 

序号 技术控制指标和管控要求 管理依据 

1 施工过程中发现古代遗存需报文物行政部门 

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文物保护

法》 

 

 

 

 



单位名称 市水务局 

部门联系人 陈工 联系方式 83072046 

事项内容 

序号 技术控制指标和管控要求 管理依据 

1 

该宗地开发建设过程中如需新建、迁

改现状供排水管线，开发建设单位需

联系深水宝安水务集团有限公司、宝

安排水有限公司，制定改迁方案并经

其现场确认。该宗地内供水设施建设

应落实《深圳市优质饮用水技术规

程》《深圳市二次供水设施技术规程》

相关要求。 

《深圳市优质饮用水技术

规程》 

《深圳市二次供水设施技

术规程》 

2 
该宗地应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向宝安

区水务局备案。 

《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

条例》 

《深圳市生产建设项目水

土保持管理规定》 

单位名称 市气象局 

部门联系人 郭工 联系方式 88398197 

事项内容 

序号 技术控制指标和管控要求 管理依据 

1 

该宗地位于深圳国家天气雷达站气

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（20 公里内），

根据《深圳市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细则

（2021 修订稿）》（深气规[2021]1

号）第九条第二项，限高要求为：不

得修建海拔高度超过

（327.7+0.0045d）米的建筑物、构

筑物，其中 d 为障碍物最高点距雷

达的水平距离。 

《深圳市气象探测环境保

护细则（2021 修订稿）》（深

气规[2021]1 号） 

2 

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方面可直接使

用《深圳城市规划控制性工程气象参

数》 

《深圳城市规划控制性工

程气象参数》 

 

 

 



单位名称 市应急管理局 

部门联系人 苏工 联系方式 88101305 

事项内容 

序号 技术控制指标和管控要求 管理依据 

1 

技术控制指标：抗震设防要

求 

管控要求：该宗地可按照《中

国 地 震 动 参 数区 划图 》

GB18306-2015 确定抗震设

防要求，具体为：地震动峰

值加速度 0.1g，特征周期

0.35s。 

《广东省防震减灾条例》《建设工

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》《中国

地 震 动 参 数 区 划 图 》

（GB18306-2015） 

单位名称 宝安区政府 

部门联系人 黄工 联系方式 85901173 

事项内容 

序号 技术控制指标和管控要求 管理依据 

1 

应建人防工程建筑面积，具

体应根据新建建筑物层数或

基础埋深等指标确定；人防

工程战时用途应结合项目性

质及人防工程规模、人防工

程建设规划确定 

《深圳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

民防空法〉办法》、《广东省人民防

空办公室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

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

〈广东省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修建

防空地下室审批工作指引〉的通

知》（粤人防办发〔2022〕1 号）、

《深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

发〈深圳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

批操作规程〉和〈深圳市人防工程

建设项目核准操作规程〉的通知》

（深人防办〔2021〕19 号） 

2 

该宗地已完成土壤污染状况

初步调查，调查结果为非污

染地块。在后续开发建设过

程中如发现土壤颜色、气味

异常或有固体废物填埋堆积

的，应封闭现场，做好已挖

出疑似污染土壤的单独存

储、防淋防渗等二次污染防

治措施，并及时通知生态环

境部门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

法》《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

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指引》

（2021 年版） 

 


